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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漳州商海物流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车号:闽 E76085 货车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运输证闽通卡，证号：闽交运
管漳字 350603203600号，声明作废。

▲芗城区许明莹不慎遗失第一孩
儿（许 杨）出 生 医 学 证 明 ，证 号 ：
T350478943，声明作废。

▲漳州市龙文区陈伟聪冷饮店不
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有效期
至 2021 年 11 月 28 日），许可证编号：
JY23506030007196,声明作废。

▲父亲胡松钦、母亲胡敏端不慎
遗失第二孩儿胡钰斌的出生医学证
明，出生证编号：Ｏ350789240，现声明
作废。

▲中国人民解放军 73131 部队孙
正 义 不 慎 遗 失 军 人 保 障 卡 ，卡 号 ：
813506181025243752，现声明作废。

▲中国人民解放军 73131 部队潘
梦 祥 不 慎 遗 失 军 人 保 障 卡 ，卡 号 ：
813506181101353467，现声明作废。

▲诏安县梅岭镇下傅村村民委员
会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4350624793771779X）不 慎 遗 失 公 章
壹枚（公章名称: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诏安县梅岭镇下傅村支部委员会），声
明作废。

▲漳州市芗城区南坑街道林光餐
饮店不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
本（有效期：2020 年 12 月 04 日至 2025
年 12 月 03 日 ），许 可 证 编 号 ：
JY23506020154300，声明作废。

▲盈科美辰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漳州市芗城区佳苑花园营业部不慎遗
失漳州市芗城区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8
年 5 月 17 日核发的电子营业执照，电
子营业执照序列号：20416110109257，
现声明该电子营业执照作废。

原 址 在 汇 成 大 厦 404
房屋，现拆迁安置于福建省

漳州市芗城区腾飞路 316号福海阳光
18 幢 701 室。今杨文腾申请上述安置
房权属登记，现按漳州市不动产登记
中心要求登报声明。相关利害人如有
异议，请即日起壹个月内向漳州市不
动产登记中心提出异议登记。逾期本
人将按规定向中心申办不动产权证。

声明人：杨文腾
2021年 11月 23日

声明

“银发族”即老年人的代名词。
现实生活中，“银发族”因养老金引
发的纠纷并非少数。那么，“银发
族”就三类常见情形，能否向法院
提起索要养老金的诉讼呢？

单位未办理养老保险
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

【案例】 邱女士虽在一家公司
工作了 16 年，但公司一直没有为其
办理养老保险。三个月前，邱女士
因到达退休年龄而从公司离职，由
于不能领取养老金，且无法通过补
办相关手续获取相应待遇，曾多次
要求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但被拒
绝。邱女士能诉请法院处理吗？

【说法】 邱女士可以诉请法院
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
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一）》第一条规定：“劳动者与
用人单位之间发生的下列纠纷，属
于劳动争议，当事人不服劳动争议
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依法提起诉
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五）
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
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
险待遇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
失发生的纠纷；……”鉴于本案情
形与之吻合，决定了邱女士在经劳
动争议仲裁机构裁决后，如果不
服，可以通过诉讼解决。

单位未参加保险统筹
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

【案例】 刘女士所在公司由于
种种原因一直未参加社会保险统
筹，因而没有为其办理养老保险。
到达退休年龄而离职后，基于生活
费用没有着落，刘女士要求公司解
决，但彼此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刘
女士想到通过诉讼来处理，可有人
告诉刘女士，法院不会管这种事。

【说法】 刘女士可以诉请法院
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
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一）》第一条规定：“劳动者与
用人单位之间发生的下列纠纷，属
于劳动争议，当事人不服劳动争议
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依法提起诉
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六）
劳动者退休后，与尚未参加社会保
险统筹的原用人单位因追索养老
金、医疗费、工伤保险待遇和其他
社会保险待遇而发生的纠纷……”
本案情形符合对应要件，意味着只
要刘女士经过“先裁后审”，如果对
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的裁决不服，便
可向法院提起诉讼。

社保机构未责令改正
不能向法院提起诉讼

【案例】 陈女士退休后的第二
个月，发现公司并没有为自己办理
养老保险。鉴于公司面临破产，无
力对自己作出对应赔偿，陈女士遂
以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一直没有依
法对公司履行职责，责成公司为自
己办理养老保险并缴纳相关费用，
导致自己权利受到损害为由，要求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向自己发放养
老金。鉴于被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拒
绝，陈女士能通过诉讼解决吗？

【说法】 陈女士不可以诉请法
院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
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一)》第二条规定：“下列纠纷
不属于劳动争议：（一）劳动者请
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发放社会保
险 金 的 纠 纷 ……”本 案 情 形 与 之
吻合，决定了不属于劳动争议的
范围，而法院只受理劳动争议案
件，陈女士自然不可以向法院提
起诉讼。同时，虽然社会保险法第
八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不办理
社会保险登记的，由社会保险行
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但这只是
一种行政行为而非民事行为，只
有违反法定缴费义务的用人单位
才是承担赔偿责任的民事主体，
故即使公司面临无力赔偿，陈女
士也只能通过破产财产优先受偿

来解决。 ⊙颜东岳

“银发族”：

遭遇三类养老金纠纷
能否提起诉讼？

案例：沈某被李某驾车撞倒受
伤。李某当即驾驶自己的车将沈某送
往医院救治，并垫付了 1万元医疗费。
约两个半小时后，李某报警。交警部
门出具事故认定书，认定李某负事
故的全部责任。因李某驾驶的车购
买了保险，事故发生在投保期内，沈
某便在出院后前往某保险公司协商
赔偿事宜，但保险公司以“李某在事
故发生后未及时报警且不在现场”
为由拒绝赔偿。随后，沈某向法院起
诉，要求李某和保险公司共同支付
医疗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精神
损害抚慰金等共计 13 万余元。法院
经审理认为，李某和保险公司签订的
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规定“在未依法
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
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
现场，保险公司可免予赔偿。”但从该
条款整体看，其指向的是事故发生后
为逃避法律责任的情形。本案中，李
某驶离事故现场是为了积极救治伤
者，并非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离事故
现场，保险公司应当在商业第三方责

任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据此，法
院判决保险公司赔偿沈某 12万余元。
目前判决已生效，保险公司已履行全
部义务。（据10月17日《法治日报》）

说法：现实中，在发生交通事故
致人伤亡的情况下，不少当事人会为

“到底先救人还是先报警”“先救人离
开现场，保险是否拒赔”等而感到困
惑无助，以致处置失当，甚至造成无
法挽回的灾难。这其中，驾驶人存在
的不少认识误区确需厘清。

首先，车祸事故伤及人身，法律
规定施救为先。发生交通事故后，要
先报警再救人？这种理解是有偏差
的。对于普通事故造成的轻微人身损
害，肇事司机优先选择拨打 120求救，
既让受伤者得到及时、专业的救治，
又能完好保护事故现场，这无可厚
非。但如果发生人员伤亡的重大紧急
情况，则另有不同。我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第七十条明确规定:“在道路上
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
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
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

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因抢救受伤人员
变动现场的，应当标明位置。乘车人、
过往车辆驾驶人、过往行人应当予以
协助。”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法律
明确了生命、健康权益的优先地位，
这里的“应当”二字属于强制性规定，
即驾驶人必须这么做。发生交通事故
后，应当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第
一时间查看伤员，争分夺秒救人，全
力以赴履行施救义务。

其次，任何条款约定不能违背公
序良俗。《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第
二款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
律行为无效。”众所周知，人命关天，
先救人在法律规定和道德人性约束
上都拥有绝对的优先地位，根本不存
在个人随意选择的余地。肇事司机及
时救治伤者既是道德义务，更是法律
责任，任何合同条款的约定都不能排
除救死扶伤的法律义务和道德规范。
如果肇事司机为积极救治伤者而未
及时采取措施保护现场，因此被保险
公司拒赔，对肇事司机有失公平，也

可能会形成漠视他人生命和健康的
社会导向，与公序良俗相悖，与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不符。

第三，事故认定书并非唯一定责
依据。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及相关
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
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
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
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
故的证据。需要指出的是，交通事故
认定书作为证据的一种，是警方依据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作出的仅就交通
事故本身对当事人的过错、责任进行
划分、认定，不能将交通事故责任与
民事侵权责任直接等同。对此，《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
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
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
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
由此可见，作为交通事故案件诉讼
证据之一，法院需根据书证规则进
行审查，确认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证
据效力。在庭审过程中并不过于机
械、绝对，而是综合考虑事故发生的
损害行为、后果和行为与后果之间
的因果关系，以及主观方面的过错
程度等因素，对事故的民事赔偿责
任进行划分。也就是说，认定书仅为
机 动 车 交 通 事 故 案 件 诉 讼 证 据 之
一，在认定民事侵权赔偿责任时，法
院还会综合考虑当事人提交的其他
证据及道路参与人在事故中的各自
过错、因果关系等。

第四，放任不管造成严重后果或
涉嫌犯罪。《刑法》第十四条、第十五
条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
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
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
意犯罪。”“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
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
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
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
失犯罪。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
负刑事责任。”同时，《刑法》第一百三
十三条还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
规，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
其他严重后果的，构成交通肇事罪。
具体到本案，假如因怠于施救而导致
了伤者死亡的严重结果，肇事司机除
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外，构成犯罪的还
将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张兆利

发生车祸伤及人身
施救为先拖延担责

以案释法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编辑同志：
三个月前，我偶然得知前夫在我

们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将投资所得的
50 万元借给了他人，由于其刻意隐
瞒，以至于离婚时没有对该款进行分
割。当我要求前夫重新分割时，他却
以双方已经离婚五年，早已过期作废
为由拒绝。请问：前夫的理由成立吗？

读者 姜琳琳
姜琳琳读者：

你前夫的理由不能成立。
《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二条规

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
的下列财产，为夫妻的共同财产，归

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劳务
报酬；（二）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

（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者
受赠的财产，但是本法第一千零六十
三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五）其他应
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与之对应，本
案所涉投资所得无疑当属你们的夫
妻共同财产。同时，该法第一千零九
十二条规定：“夫妻一方隐藏、转移、
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
伪造夫妻共同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
财产的，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时，对该方可以少分或者不分。离婚
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
夫妻共同财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 用〈民 法 典〉婚 姻 家 庭 编 的 解 释
(一)》第八十三条、第八十四条分别指
出:“离婚后，一方以尚有夫妻共同财
产未处理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
分割的，经审查该财产确属离婚时未
涉及的夫妻共同财产，人民法院应当
依法予以分割。”“当事人依据《民法
典》第一千零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
同财产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从当
事人发现之日起计算。”即基于夫妻
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
妻共同财产，导致不知情的对方受到
损害的，对方有权请求再次分割。请
求再次分割的诉讼时效并非从离婚
之日起计算，而是从“发现之日起计
算”。结合本案，尽管你与前夫已经离
婚五年，但你是在三个月前才得知前
夫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将投资所得
50万元借给他人，故从三个月前起计
算远远没有超过三年，你完全可以基
于前夫在离婚时对该债权隐瞒不报
而未在你们之间进行分割为由，诉请
法院重新分割，甚至要求前夫少分或

者不分。 ⊙廖春梅

离婚时隐藏夫妻共同财产
时过五年仍可重新分割

法律咨询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